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行政院活化閒置公共設施110年第3季督導會議紀錄 
 
壹、時間：110年12月8日（星期三）上午9時30分 
貳、地點：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員會第一會議室 
參、主持人：吳主任委員澤成          紀錄：李正利 
肆、出席單位及人員（詳簽到表） 
伍、確認前次會議紀錄 

決議：同意備查。 
 

陸、解列案件主動抽查避免公共設施閒置 
決議： 
一、洽悉。 
二、「高鐵新竹站特定區公三(水汴頭)公園餘屋」案經客委會

及新竹縣政府表示持續依「水圳故事館」之規劃方向推

動中，本會不納入列管，後續仍請客委會持續追蹤列管

推動情形。 
三、地方主管機關及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對於轄管、補助

興建及解除列管之公共設施使用情形，應每年主動辦理

一次清查並作成紀錄，確保公共設施維持正常使用，若

發現設施有閒置之虞，應及早因應，工程會亦適時辦理

抽查以確認是否如實使用，避免閒置情形發生。 
 
柒、專案小組推動執行情形 

決議： 
一、同意解列者3案(已達活化目標2案及不重複列管1案)： 
（一）高雄市岡山區南區環保科技園區綠環保科技大樓 

１、 經高雄市政府從本環保科技園區開發目的與功能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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性檢討後，本大樓依原設置計畫係作為服務環保科

技園區之管理中心，因周邊岡山本洲工業區已開發

設置，且已有管理中心，爰本大樓原設置功能已無

需求。同時，針對立法委員建議轉型為岡山區聯合

行政大樓，經高雄市政府開會檢討，岡山區各行政

機關皆無公務使用需求，復因園區對廠房的需求迫

切，經再以整體工業區角度，依實際需求評估適當

使用方式後採公開標售方式釋出土地，供有需求之

廠商設廠作為永久性使用。 
２、 本案經公告標售程序，已由物流公司得標，高雄市

政府於110年10月20日函發核准承購通知，後續依

程序辦理付款、簽約、點交、產權移轉等作業。 
３、 本案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環保署審查確認已

達活化目標，於110年11月10日函請提報解除列

管，爰同意解除列管，後續請環保署持續督導追蹤。 
（二）宜蘭縣新竹科學園區宜蘭園區： 

１、 本案關鍵問題係因前受環評限制產業類別，且無法

開放量產，影響廠商進駐投資意願，經重辦環評於

109年1月15日通過後，產業類別已由原來的3項放

寬為8項，並開放量產，現土地出租率31.64%，已

達110年度活化目標(30%)。 
２、 經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科技部審查確認已達活

化目標，110年11月19日函請提報解除列管，爰同

意解除列管，後續請科技部持續督導追蹤，並積極

辦理招商。 
（三）花蓮教師會館： 

１、 因內政部109年11月召開都委會決議將本案「公教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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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館用地」變更為「文教兼供社會福利設施用地」，

建議教育部考量改作為社會住宅，並請花蓮縣政府

訂定「文教兼供社會福利設施用地」之土地使用分

區管制要點後依程序報內政部核定。爰此，教育部

已於109年11月18日提報該部學產管委會初步同意

轉型社會住宅，內政部亦於110年6月28日函指示住

都中心以花蓮教師會館為基地興辦社會住宅。 
２、 本案已納入社會住宅目標數列管，且本會亦已將社

會住宅納入專案列管，基於不重複列管原則，同意

解除列管，後續請內政部督促住都中心積極推動，

加速併行辦理相關審議程序（如土地使用分區管制

要點核定、租用合約、修繕設計等）。 
二、專案小組協助5案： 

（一）新竹縣橫山鄉內灣動漫園區水月灣仙境 
本案已回歸鄉公所主政，將轉型為結合在地特

色之文物館，供展示文化文物及商業銷售空間，公

所正辦理招商中，請新竹縣政府橫山鄉公所善盡維

護管理之責，並請交通部予以協助。 
（二）東埔活動中心 

本案經檢討，C棟將規劃作為文健站；A棟一樓

及B棟一樓作為農產品展售、山林文物展示、辦公空

間等；A棟二、三樓及B棟二、三樓避免為活化而活

化，造成浪費情形，故由原民會妥善保管自用，請

原民會依規劃方向積極推動。 
（三）花蓮縣環保科技園區 

１、 環保署全國有4大園區，其中只有本園區閒置，惟

現場維護情形尚屬良好。本案預定110年底前全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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委託經營招標，並同步準備活化備案(開放光電業

者，分區或個別廠商招租)，請花蓮縣政府依規劃

方向推動。 
２、 有關依據土地法第25條，租期延長超過10年需由行

政院核准一事，請工程會及環保署洽內政部地政司

予以協助相關程序。 
（四）海口港觀光漁市場 

本案已配合「落山風觀光旅遊體驗園區」發展

轉型為「落山風觀光與生態資源展示館」，並規劃作

為園區相關活動之延伸空間，後續應以整體園區之

角度活化使用，另請農委會儘速協助屏東縣政府提

報活化計畫，並據以追蹤相關期程。 
（五）高雄市立社會教育館童軍中心轉型為派出所辦公廳

舍 
本案申請活化補助經費案，工程會已於12月3日

初審同意陳報行政院審查中，請專案小組依活化方

向及里程碑持續追蹤協處。 
三、持續依活化方向進行3案： 

請專案小組依活化方向及里程碑，持續追蹤各案件

辦理進度，並主動協助個案排除活化困難。 
四、爾後本會議的目的應改為督促各機關主動管理公共設

施，避免發生閒置，從擬訂計畫、編列預算、規劃設計

各階段就要考慮到未來的使用目標，興建完成後要有效

管理，而不是讓其閒置再來活化，有關督導會議名稱、

內容及「閒置公共設施提報列管及活化作業要點」，應適

時配合辦理檢討及修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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捌、臨時動議 
無。 

 
玖、列管案件數統計 

截至110年第2季之閒置公共設施11件，經本次（110年第

3季）會議討論，解除3件(已達活化目標2件，不重複列管1件)，
目前閒置公共設施件數為8件。 

 
壹拾、散會（上午11時20分） 
 
 


